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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2 日，许昌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报警求助和
咨询 10470 起。市区多发刑事类警情为盗窃
类警情，具体情况如下：

1. 盗窃类警情数量与上周基本持平，高
发社区为八龙路社区、建安社区、长青社区。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上周有所上升。不
法分子多以网上投资、网上刷单为由进行诈
骗。

3.交通事故数量较上周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近期，以快递丢失办理理赔

为由的诈骗犯罪多发。此类犯罪中，诈骗分
子假冒“快递小哥”，主动添加受害人微信，申
请好友验证的理由是“快递到了，但电话打不
通”。受害人通过验证后，他们会谎称受害人
的快递丢失，并表示可全额理赔或双倍赔
偿。一旦受害人相信，他们就会发送一个二
维码或网页链接。受害人扫描二维码或点击
网页链接后，如果按提示输入支付宝账号、银
行卡号、密码等关键信息，账户内的钱很快就
会被转走。

为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市民在遇到“快递
小哥”主动添加微信这一情况时，要仔细甄别
对方的身份。对于快递信息，应该通过官方
渠道查询核实。在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对方
主动提出可全额理赔或双倍赔偿，一定要提
高警惕。对于不明的二维码和网页链接，不
要随意扫描、点击。最关键的是，不要按照陌
生人的提示在网上进行有关钱款的操作。一
旦遭遇诈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董全磊 文彦红）

快递丢失要理赔？
小心冒牌“快递小哥”！
11月16日至11月22日市区110警情

许昌治安播报

生活与法

名为炒股实为诈骗一特大诈骗团伙被打掉
□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侯海燕

11月17日，长葛市公安局佛
耳湖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尚庄
村，开展警民恳谈活动。民警把
群众请进警务室，向群众发放宣
传彩页，讲解扫黑除恶、防骗、防
盗等方面的知识，增强群众的安
全防范意识。

王梦蕾 摄

我们身边有不少人炒股。不法
分子利用他们急于赚钱的心理，借
机实施诈骗犯罪。11 月 23 日，记者
从襄城县公安局获悉，该局在许昌
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打掉
一个以配资炒股为由进行电信网络
诈骗的特大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 45名。

【身边的事】

今年 10 月，襄城县居民孙某向
襄城县公安局报警称，他落入了诈骗
陷阱。据介绍，今年 7月，他加了一个
微信好友。对方自称是股票业务员，
可以帮助他炒股挣钱。在对方的花
言巧语下，他放松警惕，在手机上安
装了对方指定的 APP，并按照指引进
行注册。后来，对方请他配资炒股，
他没有拒绝。令他没想到的是，他一

把钱投进去，对方就消失了。
“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

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襄城县
公安局在河南省公安厅驻点指导组
的指导下，坚持教育整顿与公安主业
深度融合，使民警的为民意识进一步
增强、办案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接到报警后，该局立即抽调精
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
工作。在许昌市公安局反虚假信息
诈骗中心民警的大力支持下，专案
组民警缜密侦查、深度研判，锁定了
一个专业化、规模化的电信网络诈
骗 团 伙 。 经 查 ，该 团 伙 窝 点 在 郑
州。他们利用虚假配资平台对不特
定人员进行疯狂诈骗，案值巨大。

11 月 10 日，抓捕时机成熟。襄
城县公安局组织 100 余名警力，在局
长朱保刚、政委栗红军的全程指挥
下，开展收网行动，一举端掉了犯罪
窝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45 名，缴
获电脑、手机等作案工具 100 余台

（部）。目前，襄城警方已对犯罪嫌
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

【警方提醒】

炒股类诈骗手段多样且不断变
化。可是，不管手段是哪种，诈骗分
子都会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为避免
落入诈骗陷阱，广大股民应增强自
我防范意识，须知“天上不会掉馅儿
饼”，所有号称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
是诈骗。

生活中，股民不要随意相信
QQ、微信等平台及网站上发布的一
些信息。遇到陌生人说“保证让你
发财”时，一定要多想想这样的好事
为什么会落到自己头上。遇到陌生
人提供所谓的内部信息时，务必提
高警惕，切勿随意透露自己的身份
信息、银行账号等，不要轻易向陌生
人转账。一旦发现被骗，一定要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警事提醒

消防安全伴你行

伪造借条去起诉 既输官司又受罚
□ 记者李小娟通讯员刘彩燕

人无信不立。家住魏都区的刘
某打官司索要货款，竟然伪造一张借
条，结果败诉又被罚！11月 23日，记
者从魏都区人民法院获悉，此案已审
结。鉴于刘某提供的借条系伪造，该
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作出罚
款 1000元的处罚。

刘某年过六旬，在市区开了一
家轮胎门市部。今年 4 月，刘某将
诉状递至魏都区人民法院。刘某诉
称，2017 年 6 月，家住建安区的赵
某到其轮胎门市部购买价值 4600 元
的轮胎，由于没有现金，向其出具
借条一张，并注明了金额、利息。
他多次催要，但赵某一直未支付货
款。

在庭审过程中，刘某出具了借
条、电话录音。赵某对电话录音予
以 认 可 ，但 不 认 可 欠 刘 某 轮 胎 款 。
此外，赵某对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异
议，认为借条系虚假证据。为查明
真伪，赵某向魏都区人民法院申请
笔迹鉴定。

得知赵某申请笔迹鉴定后，刘
某 多 次 向 法 庭 申 请 撤 诉 。 赵 某 表

示，无论刘某撤诉与否，他都要等笔
迹鉴定结果出来，还原事情真相。

6 月 20 日，笔迹鉴定结果公布，
鉴定意见为“借条上的签名不是赵
某所写”。对于笔迹鉴定结果，双方
均无异议。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
己 提 出 的 主 张 ， 有 责 任 提 供 证
据 。” 此 案 承 办 法 官 司 忠 信 介 绍 。
本案中，刘某提供的借条上的签名
经鉴定并非赵某所写。因此，该证
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
不具有关联性。另外，刘某提供的
电话录音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
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刘某
要求被告偿还轮胎款 4600 元及利息
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法院不予
支持。

综上，魏都区人民法院依法驳
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判定诉讼费、鉴
定费由刘某承担。此外，该法院认
为，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
常的司法活动，应当认定为虚假诉
讼行为，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刘
某作出罚款 1000 元的处罚。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在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当事

人或虚构案件事实，或捏造法律关
系 ，或 伪 造 诉 讼 证 据 ，炮 制 出 假 案
子，不仅严重影响社会诚信，侵害另
一方当事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而
且扰乱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司法
权威。”司忠信说。

借助本报，司忠信提醒广大群
众，诚信诉讼是每一个诉讼参与人
都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任何心存
侥幸、企图通过虚假诉讼扰乱诉讼
秩序的违法行为人都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
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
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07
条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娅囡）
近几日，天气明显转冷，电暖器、电热毯、暖手
宝等取暖设备纷纷闪亮登场。这些设备在带
给我们温暖的同时，如果使用不当，可能引
发火灾。11 月 23 日，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
发出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市民在使用取暖设
备时一定要当心，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使用电暖器时，市民一定要特别注意，千
万不要在上面烘烤衣服，也别把这种设备跟
沙发、窗帘、被单等棉织物品放得太近，以免
发生火灾。另外，一些易爆品，如打火机、花
露水、空气清新剂等，也不能离取暖设备太
近，以免爆炸。

使用电热毯时，市民要小心触电。电热
毯安全使用年限多为 6 年，每年使用前都应
该检查，发现损坏立即更换。电热毯应该铺
在床单或薄垫子下，要放平，不能折叠，以免
损坏电器元件。最好不要彻夜使用电热毯，
被窝暖和后应该拔掉电源再睡觉。儿童最好
不要使用电热毯，以防尿床打湿电热毯导致
触电。

使用暖手宝时，市民要注意防烫伤。购
买暖手宝，一定要到正规商家，看其是否有

“3C”认证标志，千万不要购买地摊儿货。最
好不要将暖手宝放在被褥内使用，以免发生
意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取暖设备大都功率
较大，应避免与其他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一
个插线板，以免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取暖设备
安全使用须知


